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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桐乡农业科学研究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桐乡市崇福陆

氏家庭农场，嘉兴市科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浙江蓝城仁信渔业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金新梅，齐沛沛，陆静，王娇，孙伟杰，刘真真，孙春标，王新全，钱晨怡，

沈跃顺，陆振海，费永根，费建平，康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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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黑鲈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口黑鲈生产的组织管理、文件管理、技术要求及产品质量管理等全程质量控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合法生产资质的大口黑鲈养殖主体（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开

展大口黑鲈池塘养殖生产的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21045 大口黑鲈

GB/T 22213 水产养殖术语

GB/T 29568 农产品追溯要求 水产品

SC/T 1098 大口黑鲈 亲鱼、鱼苗和鱼种

SC/T 1132 渔药使用规范

SC/T 7015 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

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213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组织管理

4.1 组织机构

4.1.1 应建立经法人登记的生产主体（如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4.1.2 应建立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采购、养殖、销售、质量管理、检验等组织部门或岗位，明确职责。

4.2 员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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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大口黑鲈养殖主体应根据生产需要配备必要的技术人员、养殖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应配备具备

水生动物疫病应急处置、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理能力的专职或兼职人员，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合格，

特殊岗位工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4.2.2 应对员工进行基本的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和质量控制的知识培训，并及时进行更新培训，保存培

训记录。

5 文件管理

5.1 生产主体应根据生产实际编制适用的制度、程序文件和记录，并在相应功能区上墙明示，鼓励采用

信息化系统进行制度文件管理,电子文件应具备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性。

5.2 管理制度宜包括员工管理制度、内部自查制度、记录和档案管理制度、投入品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

管理制度。

5.3 程序文件宜包括水质检测及调控、饲料、投入品使用、尾水处理、病死鱼处理、风险预警与应急响

应等程序。

5.4 记录宜包括养殖生产记录、用药记录和销售记录等。

6 技术要求

6.1 环境条件

6.1.1 水源与水质

水源充足，周围无污染源，水源水质应符合GB 11607的要求。

6.1.2 池塘

单个池塘面积以3335 m2～10000 m2为宜，水深在1.8 m～2.5 m之间。池底平坦，淤泥厚度宜小于

20 cm。池壁坚固不渗水，塘埂宽度宜在1.5 m以上。池塘注排水分设且方便操作，每667 m2池塘至少配

备不小于1 kw增氧机1台。

6.2 设施设备

6.2.1 应提供、配备保障生产的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

a) 建有专用仓库，单独存放饲料、兽药和养殖器械等。仓库符合安全、卫生、通风、避光、防潮、

防火等要求，配置必要的救生衣、工作服、急救箱等；

b) 水质监控等养殖生产设备，并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必要时配备投饲机、增氧机等辅助设备；

c) 配有符合要求的养殖管理船；

d) 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设施，养殖病死物无害化处理设施。

6.2.2 养殖场有关的位置、场所，应设置醒目的平面图、标志、标识等。

6.2.3 养殖、捕捞、储运等操作使用的工具应用无毒无害的材料建造，接触面应平滑，避免引起损伤。

6.3 鱼种放养

6.3.1 放养前准备



T/ZNZ 418—2025

3

鱼种放养前一个月，排干池水，挖出过多淤泥，充分曝晒池底。然后注水至6 cm～8 cm深，每667  m2
用生石灰75 kg～100  kg，化浆后全池泼洒。池塘清整消毒后2  d～3  d，加水至0.8 m～1.0 m深，并使

用有机肥培养水质。5  d～7  d后，经放鱼试水，证明清塘药物毒性消失后方可放养鱼种。春秋季节水

温在15 ℃～25 ℃时，建议水深为1.8 m～2.0 m，夏季水温大于25 ℃时，建议水深为2.2 m～2.5 m，

冬季水温低于15 ℃时，建议水深不低于2.0 m。

6.3.2 苗种来源

应符合GB/T 21045的规定，来源于具有苗种生产许可证的专业性鱼类繁育场，且具有水产苗种检疫

证明。

6.3.3 质量要求

规格整齐，体质健壮，鳞片完整无伤，无病、无畸形的已驯化的同批苗种。苗种质量符合SC/T 1098
的要求。

6.3.4 鱼苗消毒

放养前用3  %～5  %氯化钠溶液浸浴10  min～15  min或者使用20  mg/L～30  mg/L聚维酮碘（含有

效碘1  %），浸浴10  min～20  min，消毒前后水温差应控制在3  ℃ 以内。

6.3.5 鱼苗放养

鱼苗放养时水温宜在15 ℃～25 ℃，选择10~15g/尾鱼苗，每667  m2水面放养3000 尾～3500 尾。

6.4 水质管理

6.4.1 水质要求

养殖池塘水质清新，溶氧充足，透明度控制在30 cm左右。定期检测水质指标，建议溶解氧≥5 mg/L、

pH值6.5 - 8.5，氨氮≤0.2 mg/L、亚硝酸盐≤0.1 mg/L，鼓励进行在线实时监测。

6.4.2 水质调节

池塘视水质情况，夏季每周换水1~2次，冬季每2周1次，每次注水或者换水量深度15 cm～20 cm左

右。在晴天的中午以及阴雨天夜晚适时打开增氧机械，防止缺氧浮头，视水质状况定期调节。

6.5 投饲管理

6.5.1 饲料种类

生产全程投喂大口黑鲈专用配合饲料，不同生长阶段需投喂适合的蛋白含量和粒径的饲料，饲料卫

生应符合GB 13078的要求。

表 1 不同规格大口黑鲈饲料颗粒的粗蛋白和粒径要求

规格，g 粗蛋白，% 粒径，mm
10~ 50 ≥50 2.0~ 4.8
50~ 150 ≥49 4.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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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150~ 250 ≥48 8.0~ 10.0
250~ 500 ≥48 10.0~ 13.5
≥500 ≥46 13.5~ 18.0

6.5.2 投饲方法

采用人工或者机械投饲，按照定时、定点、定质、定量的“四定”原则，每日分两次投喂，早上6

时～8时及下午16时～18时为佳。

6.5.3 投饲量

日投饲量为鱼体重的1  %～4  %，前期高，后期低。投喂饲料一定要根据季节、水质、天气及鱼的

吃食情况灵活掌握，及时调整。

6.6 渔药管理

应购买获得国家登记许可、证件有效齐全的质量合格的渔药，并按照标签和说明书对投入品进行核

查验收。渔药应分类储存，标识清晰，采用物理隔离方式防止交叉污染。出入处贴有醒目标识，设立进

出库台账。根据 SC/T 1132 规定和有效版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规范使用渔药，并严格遵守休药期管理

规定。

6.7 尾水处理

根据养殖尾水处理要求，因地制宜采用工程和生态相结合的工艺进行处理，排放水应符合SC/T 9101
规定的二级标准。

6.8 病害防治

以良好的养殖管理和生态预防措施为主，药物防治为辅，鱼病流行季节定期施用水体消毒剂。发现

鱼病，及时正确诊断，对症施治，常见疾病防治方法见附录A。

6.9 捕捞

一般成鱼规格达到400 g/尾以上时，可起捕上市，未达上市规格的个体可集中放入独立池塘或养殖

水槽继续养殖。捕捞方法可采用拉网和干塘起捕，宜减少鱼体应激和机械损伤。

6.10 运输

批量运输宜采用活水车充氧方式。运输工具应清洁、无异味、无污染，不与易串味物品以及可能带

来污染的货物混装运输。运输温度不高于20 ℃，运输中应防暴晒、防污染和损伤。

6.11 病死鱼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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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病死鱼应及时捞除，并按照 SC/T 7015的规定进行处理。

6.12 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

极端天气下做好应急响应，存在台风和暴雨风险时，提前加固养殖设施，预降池塘水位，调整饲喂

和增氧措施，雨后全面巡查，做好水质调控与消毒。存在高温和干旱风险时，提前提升水位，增开增氧

机，适量投喂，并做物理降温措施。疾病暴发的防控需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及时捞除

死鱼并无害化处理，并及时诊断和规范用药。

7 产品质量管理

7.1 合格管理

生产主体应当保证其销售的大口黑鲈生产过程符合全程质量安全控制要求，产品质量应符合GB

2733的规定，并根据质量安全控制要求、检测结果等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鼓励农户销售大口黑鲈时开

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7.2 追溯管理

应建立可追溯体系，宜采用产品编码或二维码等现代信息技术编制追溯码。按照GB/T 29568的规定

执行，追溯码作为生产过程各项记录的唯一编码，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主体名称、苗种来源、投入品

使用记录、水质监测数据、病害防治记录、捕捞时间、检测信息等关键信息。

8 记录管理和内部自查

8.1 记录管理

8.1.1 记录应涵盖并如实反映大口黑鲈养殖全过程，宜包括基本情况记录（生产设施设备采购、使用、

维修等记录）、生产记录（苗种采购、投入品采购、储存、使用及供应商评价记录，生产、预防和治疗

记录，无害化处理记录，包装，标识和运输记录，销售及追溯码和召回与处置记录等），检验检疫记录

（投入品、产品检验检疫等记录）、人员培训记录和内部自查记录等。

8.1.2 记录可包括纸质记录及电子记录，所有记录，保存期应不少于 2年。

8.2 内部自查

8.2.1 应制定内部自查制度和自查表，每年至少进行 1 次内部自查，保存相关记录。

8.2.2 针对内部自查结果发现的问题，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并及时实施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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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大口黑鲈常见疾病的主要症状与防治方法

表A.1列出了大口黑鲈常见疾病的主要症状与防治方法。

表 A.1 大口黑鲈常见疾病的主要症状与防治方法

疾病名称 主要症状 防治方法

车轮虫病

多发生于苗种阶段，寄生鱼体表及鳃部；鱼体发黑，

呼吸困难；鱼鳃在显微镜下可见碟形或毡帽形、反

口为圆盘形、内部嵌接成齿轮状结构的车轮虫虫体。

用0.7 mg/L 硫酸酮、硫酸亚铁合剂( 5∶2 ) 或用苦

参末全池泼洒，注意增氧，及时换水。

斜管虫病

病鱼皮肤和鳃有较多黏液，群游于池边或水面。鳃

组织在显微镜下可见大量背面隆起、腹面平坦、左

右两边不对称、有漏斗状的口管、周身纤毛的斜管

虫虫体。

用0.7 mg/L 硫酸酮、硫酸亚铁合剂( 5∶2 ) 或用辛

硫磷全池泼洒，注意增氧，及时换水。

指环虫病

主要寄生在鱼鳃上，既影响鱼呼吸，还可造成寄生

部位损伤引起继发感染；鱼鳃或体表黏液镜检，可

见大量前端有吸盘、后端有固着器的指环虫成虫虫

体。

采用国家批准使用的甲苯咪唑溶液、精制敌百虫粉等

杀虫剂全池泼洒。

弹状病毒

病

主要感染幼鱼(2cm~6 cm)，特别是 3 cm 以下的苗

种；初期，鱼体色发黑、反应迟钝、呼吸困难，靠

池塘边漫游、打转；中后期，身体熟身，病灶部位

透明，出现体色泛白和烂尾现象。

预防为主，鱼苗放养时进行鲈鱼弹状病毒检测，定期

采用免疫多糖等提高免疫力。

蛙虹彩病

毒病

发病鱼群一般浮游在水面；剖检可见鱼鳔膨大，布

满红色气腺，有时鱼鳔中有黄色或褐色蜡样分泌物；

体表出现溃疡病灶，严重时肌肉深层溃烂。

预防为主，鱼种放养时进行蛙虹彩病毒检测，定期采

用免疫多糖等提高免疫力。

诺卡氏菌

病

鱼离群独游，体色变黑；解剖病鱼肝脏有结节状的

小白点，发病后期在腹腔肌肉或黏膜上可见结节；

病鱼体表溃烂出血，继而呈现漏斗状腐烂。

外用：三氯异氰尿酸、苯扎溴铵等消毒剂全池泼洒。

内服：用磺胺甲恶唑、氟苯尼考、恩诺沙星等国家批

准使用的渔用抗菌药物拌饲料投喂；同时饲料中添加

水产用复合维生素、维生素C或中药材，提高免疫力。

水霉病
鱼体鳞片脱落且附着有白色棉絮状绒毛；体表出现

伤口，食欲不振并且体虚无力，最终漂浮水面死亡。

春季易发。使用复方甲霜灵粉等国标渔药治疗；或用

3%~4%食盐水浸洗；或用戊二醛溶液全池泼洒，注意增

氧，及时换水；或用碘制剂全池泼洒。

腐皮病

病鱼体表两侧腐烂，鳍条基部充血，浮于水面； 体

内腹水，肝脏肿大、发黄、坏死，随着病程的发展

出现皮肤腐烂等症状。

外用：用三氯异氰尿酸、碘制剂全池均匀泼洒。

内服：氟苯尼考、甲砜霉素等国家批准使用的渔用抗

菌药物拌饲料投喂；同时饲料中添加水产用维生素和

中药材等提高免疫力。

注：所有药物使用须遵守国家兽药使用规定，用法用量参照说明书，严格执行休药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  言
	大口黑鲈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组织管理
	4.1　组织机构
	4.2　员工管理

	5　文件管理
	5.1 生产主体应根据生产实际编制适用的制度、程序文件和记录，并在相应功能区上墙明示，鼓励采用信息化
	5.2 管理制度宜包括员工管理制度、内部自查制度、记录和档案管理制度、投入品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管理制

	6　技术要求
	6.1　环境条件
	6.1.1水源与水质
	6.1.2池塘

	6.2设施设备
	6.3鱼种放养
	6.3.1 放养前准备
	6.3.2 苗种来源
	6.3.3 质量要求
	6.3.4 鱼苗消毒
	6.3.5 鱼苗放养

	6.4水质管理
	6.4.1 水质要求
	6.4.2 水质调节

	6.5 投饲管理
	6.5.1 饲料种类
	6.5.2 投饲方法
	6.5.3 投饲量

	6.6 渔药管理
	应购买获得国家登记许可、证件有效齐全的质量合格的渔药，并按照标签和说明书对投入品进行核查验收。渔药应
	6.7 尾水处理
	6.8病害防治
	6.9 捕捞
	6.10 运输
	6.11病死鱼无害化处理
	6.12 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
	7　产品质量管理
	7.1　合格管理
	7.2　追溯管理

	8　记录管理和内部自查
	8.1记录管理
	8.1.1 记录应涵盖并如实反映大口黑鲈养殖全过程，宜包括基本情况记录（生产设施设备采购、使用、维修
	8.1.2 记录可包括纸质记录及电子记录，所有记录，保存期应不少于2年。
	8.2内部自查
	8.2.1 应制定内部自查制度和自查表，每年至少进行1次内部自查，保存相关记录。
	8.2.2 针对内部自查结果发现的问题，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并及时实施整改。


	附　录　A（资料性）

